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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校各单位：

经 2014年 12月 4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将《山西农业

大学研究生业务费管理与使用暂行规定》下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山西农业大学研究生业务费管理与使用暂行规定

（农大行字〔2014〕75 号）

第一条 为加强研究生业务费的管理，使研究生业务费能得到合

理使用，改善研究生培养的条件，更好地完成研究生培养的任务，根

据教育部、财政部《关于普通高等学校“研究生业务费”开支问题的

试行规定》（（82）教计财字 029 号）和《关于研究生教育二级管理

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农大党字[2014]55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校目前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研究生业务费是指学校根据研究生教育发展需要，依据

在校研究生规模预算分配的研究生教育经费，具体包括研究生教育管

理经费和研究生学业科研费。

第三条 研究生业务费标准：硕士研究生 2300 元/生·年，博士

研究生 5000 元/生·年。其中，研究生教育管理经费为硕士研究生 9

00 元/生·年，博士研究生 1000 元/生·年；研究生学业科研费为硕

士研究生 1400 元/生·年，博士研究生 4000 元/生·年。

第四条 研究生业务费实行分级管理。硕士研究生按年度预算分

配，博士研究生按当年招生人数一次性预算分配。每学年由研究生院

核定研究生人数及数额，计财处按研究生院核定数核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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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研究生教育管理经费按 6:4 比例分配给研究生院和各

研究生培养单位，用于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各项支出。

第六条 研究生学业科研费由各培养单位划拨至各指导老师，由

指导教师掌握使用。

第七条 研究生业务费的范围为所有全日制研究生，按照基本学

制预算分配。提前毕业的研究生按其实际学习年限预算分配业务费；

延期毕业的研究生在延长期内不予预算分配业务费。

第八条 研究生业务费应专款专用，实行“包干使用、结余留用、

超支不补”的办法。

第九条 研究生学业科研费使用范围：主要用于支付指导研究生

进行课程学习和完成学位论文所需的费用，包括材料费、试剂费、测

试费、资料费、学术论文审稿及版面费、调研差旅费、学位论文打印

费、专家论文评阅及答辩费等。

第十条 专家论文评阅费标准：硕士论文为外审专家 200 元/篇，

内审专家 100 元/篇，邮寄及管理费 50元/篇；博士论文为外审专家

400 元/篇，内审专家 300 元/篇，邮寄及管理费 100 元/篇。

第十一条 答辩费标准：硕士生为答辩委员会主席 200 元/人，

其他答辩委员 100 元/人，答辩秘书 80元/人；博士生为答辩委员会

主席 400 元/人，其他答辩委员 200 元/人，答辩秘书 150 元/人。

第十二条 研究生学业科研费经费报销由导师负责审核签字，分

管研究生教育工作院长签字，加盖所在单位公章，到计财处报销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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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